
 
 

讓民主與法治在香港早日實現 

 
 本文見報時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

員會副主任李飛，及港澳辦副主任徐澤等三名中央官員已結束在港“解釋釋法＂

的活動，返回北京。 “釋法＂已成定案，但有關的爭論恐怕仍未休止。 反對“釋

法＂的死硬派，依然會繼續反對下去。 
 
 筆者是百分百的支持釋法派。 筆者認為，釋法的意義有以下幾點： 
(一) 中央向全世界宣示：香港的政制發展的步伐與內容，中央自始至終有主導權

與決定權。 這是國家主權的體現，沒有討論還價的餘地。 <<基本法>>第
一條開宗明義列明：“香港特別行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不可分割的部

分＂。 第二條列明：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行政區依照本法的

規定實行高度自治，享有行政管理權、立法權、獨立的司法權和終審權。＂ 
香港的高度自治是中央授權下的高度自治。 特區的政治體制，是根據憲法

第三十一條制定的，特區無權自行決定她的政治體制。 
 
(二) 釋法將香港政制發展的討論推進了實質階段，加快了香港民主發展的進程。 

<<基本法>>第四十五條及第六十八條都列明了“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＂。 
因此，香港人沒有必要“爭取＂普選。 釋法解釋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

附件二第三條規定的“2007 年以後＂應當理解為包括 2007 年，即 2007 年

及 2008 年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的產生辦法，現在可以考慮修改。 
 
(三) 釋法也解釋了“由誰確定需要修改及由誰提出修改法案＂的問題。 即“是

否需要進行修改，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

會依照<<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>>第四十五條和第六十八

條規定，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。 修改行

政長官產生辦法和立法會產生辦法及立法會法案、議案表決程序的法案及其

修正案，應由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向立法會提出。＂ 
 釋法所列明的選舉辦法修改啟動機制為： 

(1) 特首提報告 (2) 人大常委確定 (3) 特區政府向立法會提案，再經立法

會三分之二通過、報人大常委批准或備案。 
反釋法派批評這個解釋為政改設置關卡，是“修法＂，不是釋法。 
 

 筆者認為，反釋法派的憂慮是沒有必要的。 <<基本法>>第四十三條列明：

特首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行政區負責。 去年七‧一大遊行，突顯了香港



 
 

市民對特區管治的強烈不滿，也突顯了香港的政治體制，急待改革。 香港需要

一個完善的“選賢與能＂的選舉制度，需要一個能“選走＂不稱職領導人的機

制。 作為特區的領導人，董建華先生對特區管治的失效難辭其咎。 對改革特區

的政制負有不可推卸的責任。 筆者認為，釋法是對董建華的當頭棒喝，他再也

不能在這關乎大局的香港政改一事上置身事外。 
 
 畢竟，“解鈴還須繫鈴人＂。 董先生會向中央提交一份 2007 年無須修改選

舉辦法的報告嗎？ 假若他提交這樣的報告，顯然與香港廣大的民意背道而馳，

董先生將違反了基本法第四十三條“代表特區＂和“對香港特區負責＂的規

定，用喬曉陽的用語是：“走進了違憲的境地了＂。 董先生必須依法治港，否

則，中央政府既有權任命他，難道就沒有權罷免他嗎？ 
 
 至於提案權的環節，根據<<基本法>>第七十四條，立法會無權提出涉及公

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律草案。 有關修改選舉辦法的草案由特區政

府提出，是合法合理的，釋法沒有減少也沒有增加立法會的權力。 
 
 筆者認為，這次人大釋法已經為香港政改的進程亮了綠燈，清除了障礙(主
要是來自董先生及其極左派支持者的障礙)。 香港市民應好好思考，我們需要一

個怎樣的政治制度？ 一個完善的民主制度，必須平衡各階層利益，必須能長期

經得起實踐的考驗。 一個健全的政治制度必須以嚴謹、慎重的態度去建設。 香
港應堅決地向即食麵式的豆腐渣“民主＂說“不＂。 
 
 中國超過一世紀以來所追求的民主與法治，很有可能首先在香港實現(台灣

的所謂“民主＂缺乏良好的法治基礎，因此是脆弱的，是可笑可悲的)。 
 
 香港人正處於一個歷史的關鍵時刻。 幸運地，我們不必拋頭顱洒熱血，也

不必通過街頭政治，去“爭取＂普選。 我們有機會、有權利、有責任為香港建

設一個現代的、穩定的民主體制。 歷史會記住我們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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